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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行法中的遺囑

意義

• 表明個人意志

• 決定遺產如何分配

• 直接對他人與法院產生拘

束力

特徵

• 不得違反特留分 §1187

• 要式性 §1189條

•書面、見證人數、口述內容、

記名年月日、同行簽名……

• 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1199條

民法
財產法

身分法
親屬法

繼承法
遺囑

§1186以下



近代歐陸 日本 臺灣

臺灣的法規範變遷歷程

「現代式遺囑」的法律繼受路徑

本文的研究範圍

17世紀～1895年

• 傳統中國法

1895～1945年

• 日本法＋舊慣

1945年至今

• 中華民國民法



貳、日本民法中的「遺言」
與臺灣的「遺囑舊慣」



日本民法典沿革

舊民法

• 1880年展開編纂工作

• 財產法：Boissonade、家族法：日本

人

• 1889年「法典論爭」施行派 vs. 延期派

明治民法

• 1893年法典調查會

• 起草委員：穂積陳重（延）、富井政章

（延）與梅謙次郎（施）

家制度
家督繼承



明治民法中的「遺言」

梅謙次郎《民法要義》
（1901）

一個人以在自己死亡後發生
法律上效力為目的所作的意
思表示

指定與廢除家督繼承人、承
認私生子、為收養與遺產處
分等等

實際運作：家督繼承

英國法：繼承編 vs. 
法國法：財產取得編

規範正當性的論述：
「外國立法例」與
「日本國情」

要式性

遺言能力



舊慣調查中的遺囑舊慣

臨時舊慣調查會《臺灣私
法》（1910）

一般人民向其子孫或其他
親族託付後事之言

類型化處理事項

要式？

親族會議與書面

文書定性？

託孤字與遺囑字

鬮書與遺囑字



「遺言化」的「遺囑舊慣」

明治民法中的遺言

（梅謙次郎《民法要義》）

• 一個人以在自己死亡後發生法

律上效力為目的所作的意思表

示

• 使用「外國立法例」與「日本

國情」為正當性論述

• 主要作用於家督繼承

• 關注要式性與特留分

《臺灣私法》中的遺囑舊慣

• 一般人民向其子孫或其他親族

託付後事之言

• 以明治民法中的遺言規定作為

撰寫時的標準

• 將遺囑事項類型化，主要作用

於託孤與財產處理

• 關注於文書類型的定性與區分



參、日治臺灣的遺囑實踐



《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遺囑公正證書：

1
遺言公正證書：1441

遺囑判決：

0

遺言判決：

7

日治法院檔案

資料庫

本島人：5件
日本人：1件
和解撤回：1件



本文C案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判例研究會判例研究

法院對舊慣的認定符合《臺灣私法》之內容

昭5上民第94號昭5625上告部判例

舊慣真偽與親族會議範圍？ 僅需確保立遺囑人真意即可

臺北地院昭和4年合民第81號「遺言無效確認訴訟事件」

民法之特殊方式遺囑 依舊慣於親族會議上作成



遺囑實踐

明治

民法

遺囑

舊慣

公證

制度

土地

登記

戶口

登記

法院

系統



肆、結論



現代型遺囑制度的建立與
「遺囑」意義的轉變

現代型遺囑制度

其他背

景制度

日本法

化的遺

囑舊慣

清治遺

囑習慣

實踐上的

處理事項：

分家時的任何事項

→聚焦於財產面向

執行力來

源：

家族／社會→國家

形式要件：寬鬆→嚴格

分家時的工具之一

→一種特定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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